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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权类型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追责依据
	行使 主体
	服务电话
	备注

	1
	行政检查
	社会用字检查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二十一条：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执行职务的时候，依照本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条例的规定，使用当地通用的一种或者几种语言文字。
【地方法规】《西藏自治区学习、使用和发展藏语文的规定》第十一条：自治区各级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以及驻区外常设机构的公章、证件、牌匾应当同时使用藏文和国家通用文字。城市公共场所设施、招牌、广告等用字应当同时使用藏文和国家通用文字，并应书写规范、工整，译文准确。第十六条：违反第十一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藏语文工作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第十八条：违反本规定其他条款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藏语文工作部门给予批评教育或者由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
	1.检查责任：定期根据规定对社会用字进行核查。
2.处置责任：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藏语文工作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藏语文工作部门给予批评教育或者由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
3.移送责任：对违反社会用字相关规定的，及时移送相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4.事后监管责任：对检查情况进行汇总、分类、归档备查，并跟踪监测。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未查实证据即责令停止程序不符合相关规定的；
2.放弃、推诿、拖延、拒绝或未及时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移送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或滥用职权，未对藏语文社会用字情况检查，致使当事人或公民、法人、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在责令限期改正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八十一条：行政机关违法实行检查措施或者执行措施，给公民人身或者财产造成损害、给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予以赔偿，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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